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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樊大彧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从2017年6月1日起施
行。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和适用法律进
行了进一步的明晰。不仅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房产
中介之间交换公民个人信息也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违法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买房卖房过程容易泄露公民个人
信息，买车、办理会员卡、办理银行卡等都是个人信息泄
露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业内鬼已成为侵
犯个人信息犯罪的重要主体。除了房地产中介，银行、
教育、快递、工商、电信、电商等行业的内部人员，泄露公
民个人信息造成的危害均十分严重。因此，两高司法解
释对行业内鬼的个人信息泄露行为予以了重点关注，不
仅认定内鬼之间的个人信息交换行为违法，而且将内鬼入
罪的门槛减半。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势较为严峻。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日益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此类违法
犯罪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上，有内
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有人盗取

企业或部门采集的个人信息，还有人将个人信息放在网上
公开叫卖。从事电话推销的各色商家，以及从事电信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各类不法分子，则成为这个链条的最终
需求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已经成为许多犯罪行
为的诱发源头，不仅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可能直
接或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譬如前段时间的徐玉玉案。

公众沦为不法分子眼中的“透明人”，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相关法律不健全导致个人信息保护不力。为了改变此
前相关法律操作性差、威慑力不足等问题，即将施行的两
高司法解释本着从严惩处精神设置定罪量刑标准，违法所
得数额超过5000元即可入罪。另外，司法解释还加大了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责任，因渎职导致用
户个人信息泄露的，也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两高司法解释的施行，对目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严重
的势头，无疑将产生有效遏阻作用。但是，要想彻底扭转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多发、常发的态势，就必须进一步
织密法网，不断加大司法打击力度。

今年两会期间，《民法总则》获人大表决通过，并将自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在从此开启

“民法典时代”的同时，个人信息保护也由此奠定了坚实的
法律基础。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
个人信息现象，《民法总则》首次确立了个人信息权利，规

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在《民法总则》发出个人信息
保护的“宣言”之后，相关民事权利体系的构建工作即将展
开，贩卖个人信息、网络电信诈骗等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已成为一种公害，民法、刑法
等各项法律必须互相配合，尽快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只有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网织
严织密，才能最终使公众免遭侵扰，并取得个人信息保卫
战的压倒性胜利。

王比学

“在招投标中，低价就能中标，造成大家不比质量，
只比价格低。”在不久前开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产品质
量法执法检查中，一些企业主抱怨，目前，一些地方在
招投标中存在的“低价中标”现象，已经成为企业提升
产品质量的突出障碍，亟待治理和规范。

一般情况下，按照市场规律，招投标中的投标价或
中标价不得低于成本价。然而在现实中，部分招标单位
在招标环节忽视质量要求，唯价格论，造成中标价低于甚
至远低于成本价。这些以低于成本价中标的企业，为获
取利润，只能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等方面压缩成本，
以牺牲产品质量来弥补亏损，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在执法检查中，一家曾经获得过“政府质量奖”的
线缆企业直言：生产企业没有利润空间，被逼得偷工减
料，突破底线。事实上，因低价中标导致产品质量不过
关，甚至酿成安全事故的案例，并不鲜见。

“低价中标”现象之所以出现，和法律法规执行不
严、监管机制不完善有一定关系，而从根源上讲，是鼓
励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不足导致的。当有的企业每年
拿出很多利润来搞研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时，个别
企业靠偷工减料、假冒仿制也能同台竞技，甚至竞争成
功。长此以往，就没有企业愿意花精力搞研发和创
新。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对整个制造业
也是一个打击。解决之道，自然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环

境，让企业拿产品质量说话，让过得硬的产品叫得响、
站得稳，从而为制造业大国打下产品质量的基础。

令人慰藉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靠偷工减料
甚至假冒伪劣来获利，空间正日益逼仄。一方面，目
前，随着监管部门从标前、标中到标后的全流程监管，
招标投标活动逐步规范化，通过低价中标进而谋求灰
色利益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相反，一些低价中标的
企业经常由于利润极低，造成交期延迟，且无法保证质
量，让招标方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在工程领域，有人将
这一现象戏称为“饿死同行、累死自己、坑死业主”。另
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在产品质量上不
愿意投入的企业，生存也将愈发艰难。我们应该顺应
和把握好这一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的趋势，使现行法
律规定更具可操作性，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使守
法企业一路绿灯、违法企业处处受阻，让企业主动对产
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我国产品质量法也规
定，企业要承担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提升产品质量
归根到底要靠企业自身，只有一件件产品都有质量、一
家家企业都以质量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当
前，中国市场正在实现消费升级，产业结构正悄然发生
变化，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将成为产业投资
的热点。这些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对质量和品牌
的要求会更高，只有坚持以质量为本，把质量问题上升
到价值观和现代企业理念的层面来认识，我们才可能
后来居上，确立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影视剧该少些“烟味儿”
无论怎样用艺术的滤镜去粉饰这种诱导性，抽烟、酗

酒等起码不应该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进行无节制的渲染。

许云泽

日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北京召开“2016年度热播国产影视剧烟
草镜头监测结果”新闻发布会，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由
徐纪周导演的电视剧《胭脂》因烟草镜头过多，获得“脏烟灰缸奖”。

曾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由国务院法制办颁布的控烟条例，对影视剧
中的吸烟场景作出限制，具体来说有4个方面的要求：电影、电视剧及其
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以及变相烟草广告；不得出现在禁止
吸烟的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表现未成年人买烟、吸烟等将烟草与未成
年人相联系的情节；不得出现有未成年人在场的吸烟镜头等。与外界对
此存在的误解不同，这个条例规定合理且节制。

不少人认为这个规定过于“一刀切”，影视作品有艺术表达需求，吸
烟镜头无论是在情节场景还是人物行动方面都不可避免，有时候还是很
好用的细节道具，如果一禁了之，一些作品很可能就“不够味儿”。持此
种担忧者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类似“吸烟”这样的镜头几乎成为作品塑
造人物的“刚需”，无论是沉郁顿挫还是彷徨迷惘，是殚精竭虑还是意乱
情迷，乃至要表现潇洒帅气、自由不羁，这些内心戏和人物性格状态都得
靠抽烟喝酒的行动来外化，我们的影视剧作品艺术表达的手段手法也未
免太单调贫乏了。

吸烟的镜头过于频繁和随意，特别是使用的目的过于美化，对于未
成年人的诱导性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录像厅港片塑造
的一大批偶像明星，用墨镜、风衣、打打杀杀，以及用纸币点烟的各种镜
头，吸引了大批青少年争相扮帅、耍酷。而相比于“黄赌毒”，抽烟是最容
易模仿的行为了。无论怎样用艺术的滤镜去粉饰这种诱导性，抽烟、酗
酒等起码不应该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进行无节制的渲染。世界上很多国
家都对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加以严格限制，电影大国印度就有电影和
电视中禁烟的禁令，而美国电影协会也会根据一部电影中吸烟镜头是否
普遍、是否美化吸烟等因素，决定一部电影是否会被定为“限制级”。用

“脏烟灰缸奖”来对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做点提醒，合情合理。
当然，靠影视达到禁烟效果是过于乐观了，烟草的禁止要从现实生

活中抓起，因为即使营造了一个“无烟”的影视环境，依然无法保证孩子
们不会在家长等身边人的二手烟中生活，更无法保证孩子们一辈子都不
会接触烟草和吸烟人群。相比起“避而不谈”，不如好好利用影视在宣传
与教育上的优势，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吸烟现象。

“约束”
新华社 程硕崔莹

天量定增和野蛮减持，被视
为A股身上的两大“出血点”。继
今年2月发布《关于引导规范上市
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对非
公开发行股票定价、频率和股份
数量作出限定之后，监管部门出
手对重要股东减持行为进行约
束。对于被顽疾困扰的A股市场
而言，这无疑是对症下药的“治病
疗伤”之举。

织密法网严惩侵犯个人信息犯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已成为一种公害，民法、刑法等各个法律部门必须互相配合，

尽快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只有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网织严
织密，才能最终使公众免遭侵扰，并取得个人信息保卫战的压倒性胜利。

一味低价中标是毒瘤
产品既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只有一

件件产品都有质量、一家家企业都以质量为目标，经济发展才
更有质量。


